
113年度青創補助(一般型)
請領文件填寫教學



請領規定

一、申請核銷時間：
(一)無申請租金者或4個月業務行銷費者，核定項目執行完畢後即可請領。
(二)有申請租金者或4個月業務行銷費者，請於113年10月1日起請領。
(三)一般型補助請領最遲不得逾113年11月30日。

二、請領資料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由本局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本局不予補助。

三、未於本局指定期間內請領補助款者，視為放棄請領補助款。

四、受補助事業所請領之補助款，須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

五、另受有租金補助之租賃營業場所，本局將通知稅務機關知悉。



請填寫各項目核定及請領金額
並檢附核銷憑證

1.請領書

請填寫可收領掛號文件地址



請負責人親簽並蓋大小章

公司
印章

負責
人章

請填寫送件當天日期

1.請領書

請確認所有應備文件已備齊



公司
印章

負責
人章

受款帳戶：
1.公司需使用公司帳戶作為受款帳戶

2.商業若無開立帳戶，可使用負責人帳戶代

替，但須另附切結書(下圖)。

2.領據



公司
印章

負責
人章

請填寫實際支出的總金額
(依照匯款金額或發票/收據金額)

補助金額：
請填寫核准函所核定的金額，如實際支出金額

和當初申請不同：

總金額：

３.總支出明細表

1. 營業場所租金以實際月租金為限，且不超過當初

核定金額。

2. 營業用生財器具、業務行銷費補助比例最高70%，

且以不超過當初核定金額為限。



租金相關單據：

1. 請將匯款憑證按照月份黏貼至憑證黏貼處，

不足欄位請自行增加，勿重疊、勿浮貼。

2. 匯款憑證必須清楚包含收款帳號、金額、日

期，如租賃契約未寫到支付帳號，請附上收

款人的存摺影本。

此為實際支出的租金加總

３.總支出明細表(租金)

公司
印章

負責
人章



生財器具相關單據：

1. 請檢附購買廠商所開立之統一發票，實貼至憑證黏

貼處（影本可），不足欄位請自行增加，勿重疊、

勿浮貼。

2. 需詳載買受人抬頭、日期、品名、數量、單價、總

價、合計金額等資訊。

3. 如為收據應蓋有賣方免用統一發票章，如經查為依

法須開立發票者，需補正發票方得核銷。

請填寫申請項目和實際支出金額

請填寫實際支出的總金額

３.總支出明細表(生財器具)

※提醒

生財器具實體照片請另外列印於
A4紙張，附於此明細表之後

公司
印章

負責
人章



請填寫實際支出的總金額

業務行銷費相關單據：

1. 所委託行銷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

2. 若委託個人部落客製作行銷內容，則須

檢附收據及匯款證明。

請填寫申請項目和實際支出金額

※提醒

公司
印章

負責
人章

1.實體看板或招牌請檢附實體照片
2.其餘項目請檢附實際投放成果畫面
以及後台數據

3.以上內容請另外列印於A4紙張，
    附於此明細表之後

３.總支出明細表(業務行銷費)



一個月內國稅無欠稅證明
(請向國稅局申請開立)

4.無欠稅證明

一個月內地方稅無欠稅證明
(請向稅捐稽徵處申請開立)



5.戶籍謄本

1個月內戶籍謄本
(請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開立)

1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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